附件1-3

宝安区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源头减量
专项补贴申报表
	企业名称
	

	[bookmark: _GoBack]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法人代表
	

	开户银行及账号
	

	经营地址
	

	固定电话
	
	传真
	

	联系人
	
	手机
	
	邮箱
	

	企业类型
	实施前企业VOCs年排放量≥3吨
实施前企业VOCs年排放量＜3吨

	实施前上年度年份
	          年
	实施前上年度VOCs排放量
	             吨

	项目类别
	工艺改进
低VOCs替代
工艺改进+低VOCs替代

	VOCs源头产生
削减量a
	              吨/年

	（1）工艺改进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实施内容
	


	项目开始时间
	    年   月
	项目完成时间
	    年   月

	工艺改进措施类型b
	
	单位投资削减量C
	       吨/万元

	补贴支持比例
	           %
	补贴支持比例
依据
	《补贴办法》表1
《补贴办法》表2

	项目投资建设费用
	        万元
	申请补贴金额
	          万元

	（2）低VOCs替代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实施内容
	


	项目开始时间
	    年   月
	项目完成时间
	    年   月

	低VOCs替代
核定年份
	          年
	项目对应生产工艺所属行业
	

	低VOCs替代比例
	             %

	低VOCs含量原辅材料用量
	       吨/年
	申请补贴的VOCs原辅材料用量
	        吨/年

	低VOCs含量原辅材料平均采购成本
	     万元/吨
	申请补贴金额
	         万元

	（3）工艺改进+低VOCs替代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实施内容
	


	项目开始时间
	     年   月
	项目完成时间
	     年   月

	工艺改进措施类型b
	
	单位投资削减量C
	       吨/万元

	补贴支持比例
	           %
	补贴支持比例依据
	《补贴办法》表1
《补贴办法》表2

	项目投资建设费用
	        万元
	申请补贴金额1
	         万元

	低VOCs替代
核定年份
	          年
	项目对应生产工艺所属行业
	

	低VOCs替代比例
	            %

	低VOCs含量原辅材料用量
	       吨/年
	申请补贴的VOCs原辅材料用量
	         吨/年

	低VOCs含量原辅材料平均采购成本
	     万元/吨
	申请补贴金额2
	          万元

	企业总计申请补贴金额
	         万元

	申请单位声明
	我单位声明本申请表及相关材料真实、有效。

法人代表/授权代理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
申请日期：


注：a.对于已申报且获得补贴的源头减量项目，此处VOCs源头产生削减量按累计值填写；
b.按《补贴办法》表1进行填写,如果工艺改进措施类型不在《补贴办法》表1范围内，
请说明具体内容；
c.仅适用于按照《补贴办法》表2中单位投资削减量申请补贴的企业进行填写。
